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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承 辦 人 張怡慧 分 機 2282 

1. 目的與範圍 

1.1 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，協助學生前往國外（含大陸地區）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。 

2. 參考文件 

2.1 校內相關法規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

3. 權責單位 

3.1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

4. 對象 

4.1 具本校學籍之學生(含博士生、碩士生、五年一貫學程學生及大學部學生)。所提之論文需為共 同

作者，並已被大會正式接受於大會中發表。一篇論文以補助一名學生為原則，但每一研究室同一

會議以不超過兩名為原則。 

5. 流程圖 

申請人於出國前 7 日完整填寫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表」，並依法規檢附相關 

文件 
 

申請表須共同作者親簽，或提供共同作者通訊軟體

告知同意之截圖畫面，表示同意申請人發表論文 

申請人補件

或修正資料 

 

 
申請表由指導老師、系主任（所長）及院長用印或

簽名後送交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

 

 

 

N 

  

 
Y 

校長或授權代決人核定後通知申請人補助金額 
 

受補助者於國際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（同一會計年度）填報文件 

Y 

 

 

 

 

 

進行核銷作業 

 

 系所、學院、研發處、會計室進

行審核，校長或授權代決人簽核 

 

N 
申請人補件或修正資料  

 
   

 
完成核銷作業後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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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作業說明 

6.1 提送申請書 

6.1.1 申請者於國際會議舉行日期 7 日前，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

法」填寫申請表，並檢附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、擬發表之論文英文摘要影本、口

頭報告英文簡報(或海報發表之 A4 大小英文海報)影本及國際會議議程表影本各一份向

研發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。 

6.1.2 學術發展組審核申請資料後送交校長或授權代決人核定補助金額。 

6.1.3 校長或授權代決人核定後申請表送交申請人暫行存查。 

 
6.2 繳交出國心得報告並辦理經費結案 

6.2.1 受補助者填寫出國心得報告後 e-mail 至學術發展組業務承辦人信箱。 

6.2.2 受補助者於會議結束後 1 個月內填妥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，並依據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

要點」檢附機票購買收據、登機證、電子機票、核定通過之申請表、註冊費收據以及心

得報告等文件辦理核銷。 

 
7. 控制重點 

提醒申請人返國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，須於會計年度內完成核銷事宜。 

8. 附件 

7.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表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  

 


